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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第二條及第五

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所屬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非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業務者，以

本府都市發展局為執行機關。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者，應對公共場所建築物內男女廁

所、浴室、更衣室或其他類似設施，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

執行頻率每月至少一次；必要時，執行機關得要求增加執行

次數。 

          偵測結果應作成書面紀錄，執行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前項書面紀錄格式，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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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第二條及

第五條條文總說明 

                               

ㄧ、本案係因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該自

治條例）業經本府以一００年七月二十九日府法三

字第一００三二五六五二００號令修正公布。依該

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原地政處、兵役處及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分別更名為地政局、兵役局及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另大地工程處改隸為工務局二級機關

，並更名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建

築管理處改隸為都市發展局二級機關，並於一０一

年二月十四日更名為「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二、為因應該自治條例修正涉及本府所屬部分一、二級

機關名稱更名，本府於一０一年二月七日以府授法

綜字第一０一三０三八０九００號函請本府各機

關配合清查主管自治法規，並將擬具之自治規則修

正案函報本府法規委員會審議。經查臺北市公共場

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涉及前揭機關更名情形，爰配合修正。 

三、本辦法修正理由，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三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修正之：…三、規定之業務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已裁併或變更者。」之規定尚無不合。 

四、檢附本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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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執行機關為本府所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非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業務

者，以本府都市發展局為執
行機關。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執行機關為本府所屬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非屬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職掌業務者，以

本府工務局為執行機關。 

更正「工務局」為「都市發展局

」。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者
，應對公共場所建築物內男
女廁所、浴室、更衣室或其

他類似設施，實施反針孔攝
影偵測，執行頻率每月至少
一次；必要時，執行機關得

要求增加執行次數。 
          偵測結果應作成書面紀

錄，執行機關得隨時派員檢

查。 
            前項書面紀錄格式，由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者
，應對公共場所建築物內男女
廁所、浴室、更衣室或其他類

似設施，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
，執行頻率每月至少一次；必
要時，執行機關得要求增加執

行次數。 
          偵測結果應作成書面紀

錄，執行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 
          前項書面紀錄格式，由本

更正「工務局」為「都市發展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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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都市發展局定之。 府工務局定之。 

 


